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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盛

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威华股份”；以

下简称“盛新锂能”或“公司”）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盛新锂能 2017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威华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50 号）核准，盛新锂

能向特定对象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发行对象”）共

计发行 44,639,457 股，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

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即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4 日，上市流通

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7 日。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作出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情况 

盛屯集团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和减少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锂业”）未来可能从

金川奥伊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伊诺矿业”）采购锂精矿原材料产生的

关联交易，盛屯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姚雄杰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作出《关于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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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本人承诺，若奥伊诺矿业未来取得采矿权证，且开采出来的锂

辉石达到致远锂业对原材料的要求，当致远锂业拟从奥伊诺矿业采购锂辉石原材

料时，则本公司/本人将： 

无条件同意威华股份按照以下方式及定价原则收购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奥伊

诺矿业权益： 

（1）收购方式：本公司/本人向威华股份提出以适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股

权收购、资产收购、换股吸收合并等）收购本公司/本人所持有的奥伊诺矿业全

部权益。在与威华股份协商一致后，本公司/本人将促成有关威华股份收购奥伊

诺矿业的相关议案在奥伊诺矿业内部决策机构获得表决通过，并促成各有关方与

威华股份签署相关收购协议等文件。 

（2）定价原则：由威华股份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与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奥伊诺矿业的所有者权益进行整

体评估，最终交易价格以奥伊诺矿业所有者权益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参考，

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本公司/本人在此承诺并保证，若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的内容，本公司/

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

失予以赔偿。 

2、本人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利用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

东地位或以其他身份进行损害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本

人及受本人控制的企业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

格遵循市场公平原则进行，在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及己

方的关联交易进行决策时，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威

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自觉回避。如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广东威华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将向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作出赔

偿。” 

盛屯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姚雄杰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作出《关于规范和减少关

联交易的补充承诺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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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收购事项的前提。奥伊诺矿业未来取得采矿权证，且采选后的锂

精矿达到致远锂业对原材料的要求，同时致远锂业拟从奥伊诺矿业采购锂精矿原

材料。 

2、启动收购事项的时间。奥伊诺矿业获得采矿证后，本公司/本人将向威华

股份提议对奥伊诺矿业进行收购，并在致远锂业拟从奥伊诺矿业采购锂精矿原材

料前达成收购协议，预计不晚于 2019 年一季度。 

上述时间为初步估计时间，具体时间受到奥伊诺矿业取得采矿权证以及建设

周期（含试生产期间）的影响。 

本公司/本人承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合理方式督促完善奥伊诺矿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经营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促进财务规范运行，避免对收购行为造成规范方面的障碍。 

3、收购标的。以有利于消除关联交易为原则，由威华股份收购本公司/本人

控制的奥伊诺矿业的股权，或者奥伊诺矿业的完整经营性资产。 

4、采取的收购方式。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问答的

前提下，选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及其他合理方式进行收购。 

本公司/本人承诺将与威华股份等交易对方，以及项目中介机构进行审慎分

析和论证，制定出符合监管要求、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方案，积

极推动收购事项的达成。 

在与威华股份协商一致后，本公司/本人将促成有关威华股份收购奥伊诺矿

业的相关议案在奥伊诺矿业内部决策机构获得表决通过，并促成各有关方与威华

股份签署相关收购协议等文件。 

5、定价原则。由威华股份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与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收购标的进行审计、

评估。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参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本人承诺将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以有利于威华股份股东大会批

准收购相关协议为目标，积极推动与配合收购方案实施。 



 4 

本公司/本人在此承诺并保证，若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的内容，本公司/

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

失予以赔偿。”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发行对象已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资金占用、上市公司

对该股东违规担保等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上述股东违规提供担保等损害公司利

益行为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17 日； 

2、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4,639,4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000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申请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剩余限售股份

数量（股）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44,639,457 44,639,457 6.0005% 0 

注：截至 2020年 10月 30日，盛屯集团所持有上市公司该部分限售股份中共有44,630,000

股设定了质押，在解除质押前，该部分股份本次解除限售后仍不能通过交易方式进行上市流

通。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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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股） 比例 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66,625,094.00 22.398% -44,639,457 121,985,637.00 16.397% 

高管锁定股 123,025.00 0.017% 0 123,025.00 0.017% 

首发后限售股 166,502,069.00 22.381% -44,639,457 121,862,612.00 16.38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7,308,964.00 77.602% 44,639,457 621,948,421.00 83.603% 

三、总股本 743,934,058.00 100.000% 0 743,934,058.00 100.000% 

六、公司控股股东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处置意图的说明 

盛屯集团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 5%以上解除限售的流通股，并承诺：如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所持上市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

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

构对盛新锂能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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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林举                     何凡 

 

 

 

 

 

 

 

 

 

 

 

 

 

 

 

 

 

 

 2020 年 11 月 13 日 

 


